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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捨身是佛教的一種修行理念，也是實踐法門。雖然佛教在戒律中禁止自殺，

但也有不少特殊的例子；佛教也不太贊同苦行，但無論在小乘中還是大乘中，佛

教中的苦行從來沒有消失。再加上對涅槃的贊許與對佈施的重視，從原始佛教到

大乘佛教，捨身思想一直廣泛的存在於佛教的思想脈絡中。但論及捨身思想集中、

細緻的表現，還要以大乘本生經中為最。《報恩經》中的捨身本生是非常標準的大

乘本緣本生，共有四則：即須闍提太子本生、轉輪聖王本生、忍辱太子本生和大

光明王本生。《華嚴經》的捨身本生與之不同，皆為略說本生，集中在〈十回向品〉

「隨順堅固一切善根迴向」中，按捨身的種類而分為十九種。《報恩經》的捨身本

生把捨身與孝結合起來，著眼於佛教思想的世俗化。其在中國的傳播也確實取得

了很大的成功，捨身的對象一旦聚焦在父母身上，在中國這個以孝為倫理基礎的

社會就產生了合法性。人們接受了捨身行孝這一行為，進而贊同佛教的捨身。這

樣的思想對儒家也產生了影響，也被儒家應用在世俗傳播中。《華嚴經》的捨身本

生則站在菩薩的角度，把捨身視作一種普通的修證方法。菩薩並不認為捨身是極

苦之事，只要對眾生有利，菩薩就甘願捨身，毫不猶豫。如果是捨身便能得法，

那菩薩更是大為歡喜了。捨棄變動不居的肉身，回向以普度眾生，是佛道修行中

普通的次第。由於菩薩與凡夫了知的不同，捨身在菩薩這裡成為了普通的修行法

門。《報恩經》與《華嚴經》本生對捨身思想的發展走向了兩個方向，前者是世俗

的，後者是神聖的；前者是解釋的，後者是修證的；前者是完善的鋪陳，後者是

義理的上升。兩者並沒有什麼高下之分，而是佛教思想在不同層面的發展。 

關鍵字：華嚴經、報恩經、捨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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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前言 

本文所探討的「捨身（âtma-parityâga）」，指為踐行佛道，對肉身整體或部分

的真實捨棄。並非如梁武帝一類的捨身入寺為奴的短期修行方式。其與儒家所講

的「殺身成仁」1、「捨生取義」2意涵也頗有不同。對儒家而言，「生」不是不重要，

只是在不能與「義」兼得時才捨棄。而佛教的「捨身」卻另外有著一重厭棄不執

著五蘊和合之色身的內涵。 

捨身具體到修行實踐上可以分為兩種：捨身供佛與捨身于眾生。捨身供佛包

括燃指供佛，燃臂供佛，燒身供佛等。禪宗二祖慧可大師立雪斷臂，漢傳佛教僧

侶受戒時燃頂香，也都類似於此。捨身于眾生包括舍血，舍眼，舍肉等。兩者的

區別在於：前者主要是信仰的強化，佛並不需要供養者捨棄的肉身以及任何東西，

這樣的捨身本質上是一種近於苦行3的修行法門；後者則是為了眾生之需要，不吝

惜自己的肉身而施捨，供眾生使用甚至因己之本願，只是滿足眾生願望的菩薩行。

在佛經中，這兩種情況都有出現。 

二、捨身思想的淵源 

無論怎樣概括佛教的基本義理，緣起性空、三法印、四聖諦或是其他，一個

基本特徵是無從否認的，即在解脫，或者說成佛之前一切的變化狀態。4因為變化，

所以捨棄對這一切的執著可以說是開悟理所應當的條件。以上大概是捨身思想最

根本的理論基礎，但在事實層面上，卻有兩點要加以說明。 

其一，佛教在戒律中禁止自殺。世尊在講解了「不淨觀」5的修行法門後，很

多比丘在修行過程中對自己的肉身起了極大的厭棄之心，紛紛「自殺」6。「或以刀

自殺，或服毒藥，或繩自絞、投岩自殺，或令餘比丘殺。」7世尊出定後得知此事，

告誡諸比丘此種行為不合教法，與佛教「慈忍護念眾生」8的思想相違背。自己親

手殺人（自殺），給他人自殺用具（與人自殺之具），教唆他人去殺人（教人殺），

教唆他人自殺（教人自殺），乃至讚歎死亡（譽死贊死）等行為，都犯波羅夷戒9。

真正的自殺雖然沒有波羅夷這樣嚴重，也犯偷羅遮罪10，是世尊明令禁止的。不過
                                                        
1 《論語·衛靈公》：「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 
2 《孟子·告子上》：「生，亦我所欲也，義，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義者也。」 
3 佛教反對苦行，理論上菩薩在捨身供佛時並不覺苦。但在世俗界的修行實踐中，這種行為確實

近於苦行。 
4 即便成佛後，不變的，或者說能掌控的也只有自我的生命歷程，而非其他。 
5 不淨觀是通過觀想肉身的種種髒汙不淨來對治貪欲的法門。 
6 律典中的「自殺」意為「親自動手殺」，也就是說包含殺別人在內。 
7 《雜阿含經》，T02, no. 99, p. 207b25-26。 
8 《彌沙塞部和醯五分律》，T22, no. 1421, p. 7c4。 
9 戒律中的極重罪，根本重罪，犯者被開除僧團。 
10 戒律中的重罪，但不及波羅夷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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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自殺從「殺」中區分開來，不把其當作極重的波羅夷罪，某種程度上也透露出

佛教在這一問題上的曖昧。從律典中比丘種種重病自殺的例子可以看出，這種情

況當時還頗為普遍。不僅原始佛教如此，唐時印度那爛陀寺住持戒賢也曾經因為

病痛難以忍受，要絕食自殺，因文殊菩薩夢中規勸他要等待玄奘前來求法才不再

絕食。11唐高僧釋常達亦「因臥疾不起。絕食七日而逝。」12因病而欲自殺雖可理

解，但比起信仰之類的自殺動機可以說是頗為下等的了，但對其的批判似乎也並

不強烈，有些部派甚至比較寬容13，更多的譴責在於協助自殺的行為。 

其二，佛教不太贊同苦行。世尊出世前，苦行是印度的一大傳統。世尊為探

尋世間真理，也曾修習苦行。但「苦行於六年，極受諸苦惱，知此非真道，棄舍

所習行。」14而後，世尊接受牧羊女乳糜的供養，使身體安頓，方才於菩提樹下入

定成佛。初成正覺時，世尊作念：「我今解脫苦行。善哉！我今善解脫苦行，先修

正願，今已果得無上菩提。」15波旬魔王為壞世尊道果，變化為年少者前往勸說世

尊不要放棄苦行，苦行能得清淨。世尊識破了波旬的陰謀，告誡他苦行並無意義，

修習戒定慧方才能得清淨。《長阿含經》中，世尊也指出苦行者種種繁瑣的規矩與

吃牛糞等不合常理的苦行是卑陋的做法，與成道無益。16苦行之所以為世尊所棄，

是因為苦行不殊勝。也就是說苦行本身並不是成道的根本條件。雖然如此，但無

論在小乘中還是大乘中，佛教中的苦行從來沒有消失。世尊住世時，大迦葉修習

十二頭陀苦行17，被稱為「頭陀第一」。對迦葉的頭陀修行，世尊毫不吝惜讚美：「若

有毀呰頭陀法者，則毀於我；若有稱歎頭陀法者，則稱歎我。所以者何？頭陀法

                                                        
11 《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T50, no. 2053, p. 236c9-p. 237a15。 
12 《宋高僧傳》，T50, no. 2061, p. 807c28-29。 
13 如《善見律毗婆沙》言：「若比丘病極，若見眾僧及看病比丘料理辛苦，而自念言，此等正為

我故、辛苦乃爾。自觀壽命不得久活，而不食不服藥善。又有比丘我病極苦，我壽命亦盡，我

道跡如在手掌，若見如此不食死無罪。」《善見律毘婆沙》，T24, no. 1462, p. 752c20-26。 
14 《雜阿含經》，T02, no. 99, p. 167a16-17。 
15 《雜阿含經》，T02, no. 99, p. 287c23-25。 
16 《長阿含經》卷 8：「佛告梵志：‘汝所行者皆為卑陋，離服裸形，以手障蔽，不受瓨食，不受

盂食，不受兩壁中間食，不受二人中間食，不受兩刀中間食，不受兩盂中間食，不受共食家食，

不受懷姙家食，見狗在門則不受其食，不受多蠅家食，不受請食，他言先識則不受其食；不食

魚，不食肉，不飲酒，不兩器食，一餐一咽，至七餐止，受人益食，不過七益；或一日一食，

或二日、三日、四日、五日、六日、七日一食；或複食果，或複食莠，或食飯汁，或食麻米，

或食稴稻，或食牛糞，或食鹿糞，或食樹根、枝葉、果實，或食自落果。或被衣，或披莎衣，

或衣樹皮，或草襜身，或衣鹿皮，或留頭髮，或被毛編，或著塜間衣，或有常舉手者，或不坐

床席，或有常蹲者，或有剃髮留髦須者，或有臥荊棘者，或有臥果蓏上者，或有裸形臥牛糞上

者；或一日三浴，或有一夜三浴，以無數眾苦，苦役此身。’」《長阿含經》，T01, no. 1, p. 47c14-p. 

48a3。 
17 據《摩訶般若波羅蜜經》卷 14，十二頭陀行為：「一作阿蘭若，二常乞食，三納衣，四一坐食，

五節量食，六中後不飲漿，七塚間住，八樹下住，九露地住，十常坐不臥，十一次第乞食，十

二但三衣。」《摩訶般若波羅蜜經》，T08, no. 223, p. 320c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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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我所長夜稱譽讚歎。是故，迦葉！阿練若者，當稱歎阿練若；糞掃衣、乞食

者，當稱歎糞掃衣、乞食法。」18當其他比丘對大迦葉苦行有所輕視時，世尊讓半

座與大迦葉，以顯明其修行功德，使得人人敬畏。有趣的是，靈山法會上知佛心

印，拈花微笑的也是大迦葉。在中國，大迦葉更為人所熟知的身份是禪宗初祖。

這似乎在暗示，真正的修行者行苦行能得道清淨，不行苦行也能得道清淨。 

即便佛教禁止自殺，不喜苦行，但捨身思想在佛經中，尤其在本生經中還是

發展到了相當的程度。之所以如此，下面兩點是值得強調的。 

其一，對涅槃的贊許。對涅槃的解讀是隨著佛教的發展而有變化的，但任何

經論都將涅槃看作是佛教的終極修行境界，也是與其他修行者或宗派的根本區別

所在。19既然涅槃如此殊勝，那為了達到這一境界，自己的生命就也沒有什麼好顧

惜的了。20尊者瞿低迦六次證得阿羅漢涅槃道果，又六次退轉。第七次證果後，瞿

低迦為不再退轉而以刀自殺。魔王波旬查知了尊者的想法，不想讓他入於涅槃，

便去通知釋尊。釋尊卻讚歎了瞿低迦的自殺行為是精進求法不惜性命。21而且成為

阿羅漢後，只有今生，再無來世，既然已經擺脫了輪回，完成了最終目的，那麼

提前進入涅槃境界就也無可厚非了。所以釋尊言：「若有舍此身，餘身相續者，我

說彼等則有大過；若有舍此身已，餘身不相續者，我不說彼有大過也。」22因此羅

漢弟子多有現神通自焚者，如陀驃摩羅子尊者23。這樣的思想對後世也有很大影

響，得道法師常示來去自在以增人信心，亦有求早生淨土者。宋時瑩珂法師因犯

戒自感罪孽深重，絕食念佛，夢見阿彌陀佛前來告知陽壽還有十年。法師覺自己

習氣難除，苦苦哀求提前往生淨土。佛答允三日後來接引，法師果然三日後坐

化。24 

其二，對佈施的重視。在熱衷於修行的印度，乞食與佈施這對相應的傳統流

行已久。對於不事生產的宗教而言，佈施當然是需要提倡的德行。早期佛教雖然

不將佈施當做究竟法，但也認為佈施能得人天福報。隨著大乘菩薩行思想廣泛的

興起，佈施作為六波羅蜜之首，已經成為一種究竟的修行法門。佈施的概念在這

一過程中也得到了大幅度的外延與擴充，不再局限於物質，「佈施者，有二種：一

者財施，二者法施」25，「雲何佈施？謂財施、法施及無畏施。」26雖然如此，捨身

                                                        
18 《雜阿含經》，T02, no. 99, p. 301c25-29。 
19 如五神通外道凡夫皆可修行，唯有第六神通漏盡通才是聖人境界。 
20 歷代高僧為求法求經都可以不惜身命，更何況于得法。 
21 《雜阿含經》，T02, no. 99, p. 286a2-b21。 
22 《雜阿含經》，T02, no. 99, p. 348a25-27。 
23 《雜阿含經》， T02, no. 99, p. 280b29-c10。 
24 《淨土聖賢錄》， X78, no. 1549, p. 258b15-21。 
25 《法界次第初門》，T46, no. 1925, p. 686b7-8。 
26 《佛說大乘菩薩藏正法經》卷 38，T11, no. 316, p. 881a28-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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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財施的最大程度，一樣被認為功德無量。小乘重視自利，那麼一旦得到道果，

捨身便可以理解。同樣的邏輯，大乘重視利他，那麼一旦為利益眾生，捨身也是

理所當然。 

總而言之，從原始佛教到大乘佛教，捨身思想一直廣泛的存在於佛教的思想

脈絡中。但論及捨身思想集中、細緻的表現，還要以大乘本生經中為最。 

三、《華嚴經》與《報恩經》的捨身本生 

本生即釋迦牟尼佛、其他佛菩薩及佛弟子前生種種有教化意義的故事。捨身

本生，指的是前生故事的主要內容為捨身。可見，本生這種文體是捨身思想的極

好載體，因為很多捨身行為意味著一段生命的結束。把捨身故事放在前生之中講

述，可以避免很多邏輯衝突。大乘本生經中有許多捨身本生，可以說佛教的捨身

思想很大程度上是由捨身本生表現出來的。 

（一）、《報恩經》的捨身本生 

《報恩經》中的本生是非常標準的大乘本緣本生，無論是結構還是語言都屬

於非常完善的本生。本文按時間、地點、人物、緣起、故事、目的六個條目進行

梳理。【今】表示今世，【昔】表示過去世。「=」表示前世與今世人物之間是對應

的，即「爾時某某，今時某某是」。 

1、須闍提太子本生27 

時間 【今】不定；【昔】毘婆屍如來時 

地點 【今】王舍城耆闍崛山；【昔】波羅奈國 

人物 【今】佛=【昔】須闍提太子；【今】白淨王=【昔】父王；【今】摩耶夫

人=【昔】母后；【今】阿若憍陳如=【昔】天王釋；【昔】波羅奈國王；【昔】

羅睺大臣；【昔】守宮殿神；【昔】鄰國王 

緣起 阿難問佛佛法中之孝。 

故事 佛前世為須闍提太子，為波羅奈國王最小子小國王之子。羅睺大臣叛亂，

弑波羅奈國王，小國王得守宮殿神警告，攜妻子逃難，誤入遠道無糧。

須闍提太子阻父殺母，割身上肉為糧供父母食用，使父母逃生。天王釋

前去相試，須闍提太子毫不後悔，並發願普度眾生，全身復原如初。鄰

國王為之感動，發兵討伐羅睺大臣。 

目的 說明佛法中之孝。 

 

                                                        
27 《大方便佛報恩經》，T03, no. 156, p. 128b1-p. 130b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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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轉輪聖王本生28 

時間 【今】不定；【昔】不定 

地點 【今】王舍城耆闍崛山；【昔】不定 

人物 【今】佛=【昔】轉輪聖王；【昔喻】無智施主；【昔】婆羅門；【昔】諸

夫人；【昔】五百太子；【昔】旃陀羅；【昔】天帝釋 

緣起 佛言慈悲眾生。 

故事 佛前世為轉輪聖王，見人民不免生老病死，不能解脫，心中痛苦廣為求

法。為求得婆羅門一偈，不惜剜身做千燈供養。天帝釋前去相問，轉輪

聖王並發願普度眾生，全身復原如初。 

目的 說明菩薩之慈悲。 

3、忍辱太子本生29 

時間 【今】不定；【昔】不定 

地點 【今】不定；【昔】波羅奈國 

人物 【今】佛=【昔】忍辱太子；【今】白淨王=【昔】波羅奈王；【今】摩耶

夫人=【昔】母；【昔】六大臣 

緣起 彌勒菩薩問佛為何寶塔從地湧出。 

故事 佛前世為忍辱太子，為父王治病不惜剜眼出髓而喪命，父母起塔供養。 

目的 說明寶塔為何從地湧出。 

4、大光明王本生30 

時間 【今】不定；【昔】不定 

地點 【今】王舍城耆闍崛山；【昔】波羅奈國 

人物 【今】佛=【昔】大光明王；【今】舍利弗=【昔】第一大臣；【昔】邊小

國王；【昔】婆羅門 

緣起 阿難問佛舍利弗過去世如何先取滅度。 

故事 佛前世為大光明王，佈施一切，邊小國王嫉妒，派遣惡婆羅門去求取大

光明王頭顱。大光明王欣然佈施，舍利弗前世為第一大臣，不忍見王喪

命，先行自殺。 

                                                        
28 《大方便佛報恩經》，T03, no. 156, p. 131c17-p. 135b1。 
29 《大方便佛報恩經》，T03, no. 156, p. 137b27-p. 138c12。 
30 《大方便佛報恩經》，T03, no. 156, p. 149b14-p. 150b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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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說明舍利弗今世先取滅度原因，說明菩薩慈悲佈施。 

（二）《華嚴經》的捨身本生 

《華嚴經》中對捨身的描繪集中在〈十回向品〉「隨順堅固一切善根迴向」中，

「隨順堅固一切善根迴向」在篇幅上佔據了〈十回向品〉的三分之一，講的是菩

薩行佈施的回向。因《華嚴經》此處的本生皆為略說本生，故整理格式與上文不

同，按捨身的種類而分類。 

序號 施捨物 緣起 例證 

1 

捨其所有一切財

寶、妻子、眷屬及

以自身 

救度牢獄被縛苦眾

生 
大悲菩薩、妙眼王菩薩 

2 
自捨身命，受諸苦

毒 
救贖苦毒將死獄囚 

阿逸多菩薩、殊勝行王菩薩及

餘無量諸大菩薩 

3 連膚頂髻 滿足乞者所求 
寶髻王菩薩、勝妙身菩薩，及

餘無量諸菩薩 

4 眼 滿足乞者所求 
歡喜行菩薩、月光王菩薩，及

餘無量諸菩薩 

5 耳、鼻 滿足乞者所求 
勝行王菩薩、無怨勝菩薩，及

餘無量諸菩薩 

6 牙齒 滿足乞者所求 
華齒王菩薩、六牙象王菩薩，

及餘無量諸菩薩 

7 舌 滿足乞者所求 
端正面王菩薩、不退轉菩薩，

及餘無量諸菩薩 

8 頭 滿足乞者所求 
最勝智菩薩，及大丈夫迦屍國

王等諸大菩薩 

9 手、足 滿足乞者所求 
常精進菩薩、無憂王菩薩，及

餘無量諸菩薩 

10 血 滿足乞者所求 
法業菩薩、善意王菩薩，及餘

無量諸菩薩 

11 髓肉 滿足乞者所求 
饒益菩薩、一切施王菩薩，及

餘無量諸菩薩 

12 心 滿足乞者所求 
無悔厭菩薩、無礙王菩薩，及

餘無量諸大菩薩 

13 腸、腎、肝、肺 滿足乞者所求 
善施菩薩、降魔自在王菩薩，

及餘無量諸大菩薩 

14 肢節諸骨 滿足乞者所求 
法藏菩薩、光明王菩薩，及餘

無量諸大菩薩 

15 皮 滿足乞者所求 
清淨藏菩薩、金脇鹿王菩薩，

及餘無量諸大菩薩 

16 手足指 滿足乞者所求 堅精進菩薩、閻浮提自在王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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薩，及餘無量諸大菩薩 

17 連肉爪甲 求法 
求法自在王菩薩、無盡菩薩，

及餘無量諸大菩薩 

18 投身七仞火阬 求法 求善法王菩薩、金剛思惟菩薩 

19 
以身具受無量苦

惱 
求法 

求善法菩薩、勇猛王菩薩，及

餘無量諸大菩薩 

 

海內所有若近若

遠國土、城邑、人

民、庫藏、園池、

屋宅、樹林、華

果，乃至一切珍奇

妙物、宮殿樓閣、

妻子眷屬，及以王

位 

求法 
大勢德菩薩、勝德王菩薩，及

餘無量諸大菩薩 

可以看出，同樣為大乘經典，但《報恩經》與《華嚴經》的捨身本生大不相

同。這不僅是由於一為詳說本生，一為略說本生，這只是表面上的形式罷了。更

重要的是，捨身本生在經文中扮演的角色不同。 

四、世俗化與傳播：捨身與孝的結合 

從歷史的角度言，「孝」是以家庭為基本體系的社會中必然出現的德行，《大

方便佛報恩經》的出現就是為了回答「孝」這個越來越被廣大信徒乃至人民關注

的問題。從何而言孝？世尊說法的入手處便是捨身本生。事實上，捨身思想在中

國的傳播就是一個極好的例子。 

毫無疑問，「孝」是中國歷來的美德，但以人文主義為根本精神的儒家對其內

涵的定義絕不會到達「捨身」的境地。若以先秦而論，至少以孔孟而言，「不孝有

三，無後為大」31，「小棰則待過，大杖則逃走」32。若捨身事奉父母而使得血脈無

法傳承或是陷父母于不義，是否稱得上孝還需進行一番經義上的辨析。至於《孝

經》，更是開宗明義的指出「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孝之始也。立身行

道，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孝之終也。」33前半句顯然站在了捨身的反面，後半

句也絕對是儒家本位的修身思想。曾子重病時，命令弟子「啟予足，啟予手」34，

極其重視身體的完好。可見儒家最初主張的孝基本上是沒有捨身的意涵的。 

在儒家思想的影響下，孝親思想可以說是中國社會中最根本的道德基礎，也

是主張剃髮出家的佛教必然要面對的批判。而且建立在宗法血緣關係之上的儒家

                                                        
31 《孟子·離婁上》。 
32（三國）王肅，《孔子家語》，第 116 頁。 
33 《孝經•開宗明義》。 
34 《論語·泰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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孝道，對維護社會穩定起了極大作用，歷代統治者無不對之奉為圭皋。如果佛教

不能對此做出恰當的應對，也就難以真正的融入中國並廣泛傳播。但王權對孝道

的提倡並不僅僅是佛教面臨的困境，也是一條解決問題的道路。雖然尊王與孝親

的基本價值取向可以說是一致的，「其為人也孝悌，而好犯上者，鮮矣。」35但事

實上，家族的利益與國家的利益一定是有所差異的，很多時候會遇到兩難的抉

擇36，「忠孝不能兩全」也是中國耳熟能詳的習語。在這種情況下，從「孝在忠先」

到「移孝作忠」的理論完善走向也就逐漸的形成。 

從忠到孝，這樣的一種理論發展是一種解釋的發展而不是事實的發展，「移孝

作忠」的重點不是把孝當作忠37，而是用忠的內涵重新定義孝。或者說，擴大孝的

內涵，使其包容不與孝相容的忠在內。 

既然如此，佛教也可以用同樣的思路重新解釋孝。捨身固然傷害了父母賦予

的肉體，但如果加之以特定的情境，當捨身是為了行孝順父母之事，甚至是為了

拯救父母生命時，這就成了一個在儒家道德體系內部可以討論的問題。須闍提太

子捨身割肉，忍辱太子剜眼出髓，雖然有損於身體髮膚，但卻救了父母之命。這

樣的理論完全可以相容傳統，在傳播層面也很能激起讀者的共鳴。捨身的物件一

旦聚焦在父母身上，在中國這個以孝為倫理基礎的社會就產生了合法性。 

再進一步，下事上曰孝，上愛下曰慈，父慈子孝，方為完滿。父母愛護子女，

也是天下之公理。雖然中國自古更看重孝，但無論如何也不可能反對慈的重要意

義。既然如此，君父臣子，君主對臣民是有慈愛的義務的，而且中國向來不乏君

王罪己的傳統。「萬方有罪，罪在朕躬」38，「百姓有過，在予一人。」39這樣，轉

輪聖王為普度眾生捨身求法的合法性就也得到了彰顯。且與中國君主輕飄飄的一

紙罪己詔相比，剜肉燃燈何其感人！以此為基礎，大光明王普施天下，最後甚至

以頭施捨給一婆羅門，雖然難行，但也不顯得突兀了。至此，《報恩經》中的四則

捨身本生就構建成了一條完整的邏輯解釋鏈。本生之數何止千百，共現一經豈為

偶然！ 

此外，捨身本身作為極端的苦行，其宗教神聖性非常強烈。在宗教心理學上，

雖然對苦行的心理起源有性力40，退隱41，祭祀42等多種解釋，但不可否認，在苦

                                                        
35 《論語·學而》。 
36 如石他伏劍《韓詩外傳卷六·章十二》，這種兩難的抉擇在實踐中並沒有隨著理論的完善而完善。 
37 這種情況確實存在，但是在不衝突和可利用的情況下統治者的做法。 
38 《論語·堯曰》。 
39 同上。 
40 即苦行和禁欲是為了獲取更強的生殖能力。 
41 即苦行是為了將自己與世俗區分開來。 
42 即苦行是將自己當作祭品奉獻給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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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較為流行之後，苦行者自我的神聖感與旁觀眾人的神聖認知成為了苦行很關鍵

的心理因素。進而，苦行也形成了一種宗教傳播方式，廣泛存在於各大宗教之中。

大眾之所以「讚歎」苦行，是因為低程度的苦行常常帶有節儉、為人的意蘊，自

然會產生一種人格魅力。以此聚攝諸眾，傳播理念，並不限於宗教，中國亦不乏

此。墨子「摩頂放踵」43而成天下「顯學」44，明教「喫菜事魔」45而興盛一時，

皆可為例。而高程度的苦行則必須要與宗教信仰與神通相搭配，才能令大眾在心

理上接受，並產生更好的傳播效果。佛教傳入前，中國缺乏對死後世界與超越世

界的具體描述，因此也不可能有捨身這種極端苦行的慣例，更不會用這種方式來

進行世俗傳播。但佛教一旦將捨身披上來世的外衣，這種行為本身也在孝的導向

下慢慢為大眾所接受，進而可以脫離孝，成為一種獨立的德行。普陀山至今仍有

明嘉靖年間「禁止捨身燃指碑」46留存，可見其風之盛。 

捨身行孝，可謂至矣盡矣。此種講法雖不免「以生死恐動人」之譏，但儒學

世俗之傳播，最後亦不得不托庇於此。捨身之義，論及勸善為孝，有教化之功；

談至虛偽巧言，有流毒之弊。其功其罪，一言難盡，但這樣的思想，確實成功的

在中國佔據了一席之地。 

五、修行與完滿：捨身的普通化 

宗教傳播固然是理解捨身的一種角度，不過佛教捨身思想的第一義，顯然並

不在於此。如果說《報恩經》的捨身本生是用世俗的倫理去接受菩薩的捨身行為。

那《華嚴經》的捨身本生就是在菩薩的視角來認識捨身。與《報恩經》代表的本

緣本生不同，《華嚴經》的捨身本生並沒有濃墨重彩的描繪捨身的具體情節，而是

一帶而過。這樣難行能行的菩薩行，對於凡夫而言只看到了難行，而對菩薩而言

重點在於能行。 

難行的第一個問題在於：捨身是否是苦的。凡夫的答案當然是肯定的，我們

執著於肉體的疼痛，也會由此產生精神的痛苦。但對於已經證得空性的菩薩，答

案則有所不同。「知身虛妄空無所有，無所貪惜」。47所以在菩薩那裡，捨身雖然談

不上樂事，但至少是中性的，行于無形，不假功用。 

難行的第二個問題在於：捨身的理由是否值得。在理由充分的時候，即便是

凡夫也能在忍受極大痛苦的前提下捨身，如上文所言的「孝」。菩薩所以捨身的理

                                                        
43 《荀子》。 
44 《韓非子》。 
45 《佛祖統紀》，T49, no. 2035, p. 430c29-p. 431a1。 
46 見於不肯去觀音院前。 
47 《大方廣佛華嚴經》，T10, no. 279, p. 145a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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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是欲普度眾生，也即菩薩之所以稱為菩薩的根本大願，甚至在成就佛道之前。

因此只要能夠度脫眾生，不必說捨身，地藏菩薩甚至有「地獄不空，誓不成佛」

這樣的誓願。 

所以對於菩薩而言，沒有任何肉體是不能捨棄的，也沒有任何理由是微小的。

所以哪怕只是乞者乞求而已，菩薩也甘願捨身，毫不猶豫。如果是捨身便能得法，

那菩薩更是大為歡喜了： 

 

我為法故，尚應久住阿鼻獄等一切惡趣受無量苦，何況纔入人間火坑即得

聞法？奇哉！正法甚為易得，不受地獄無量楚毒，但入火坑即便得聞。但

為我說，我入火坑。48 

 

失去身體的某個部分甚至是失去生命，在世俗的視角可能是無法接受的，但

在菩薩的視角則非常尋常，是修行過程中微不足道且司空見慣的一小步。正如《妙

法蓮華經》言：「觀三千大千世界，乃至無有如芥子許非是菩薩捨身命處，為眾生

故，然後乃得成菩提道。」49也正因此，《華嚴經》捨身的種類非常全面，可以說

幾乎囊括了佛經中所有的捨身描述。從總體的捨棄身命，捨身投火到連膚頂髻、

眼、耳、鼻、牙齒、舌、頭、手、足、血、髓肉、心、腸、腎、肝、肺、肢節諸

骨、皮、手足指、連肉爪甲，確實面面俱到。但本生本身卻以略說本生的形式展

現，一提而過不詳細敘述。這不僅是因為故事的詳細內容可能都是大同小異的，

更是由於並不需要交代前因後果。無論是因為怎樣複雜的原因而捨身，無非是為

救度眾生。無論捨身之後結果如何，無非是虛妄不實。如兔王本生，無論兔王投

身火坑後，是火馬上熄滅，還是兔王命終升天，甚至是什麼都沒交代，其實都並

不是菩薩本身所關心的重點。而《華嚴經》正是將菩薩所看重的揭示出來，即回

向所指向的目標，以舍眼之回向為例： 

 

願一切眾生得最勝眼，示導一切；願一切眾生得無礙眼，開廣智藏；願一

切眾生得淨肉眼，光明鑒徹，無能蔽者；願一切眾生得淨天眼，悉見眾生

生死業果；願一切眾生得淨法眼，能隨順入如來境界；願一切眾生得智慧

眼，捨離一切分別取著；願一切眾生具足佛眼，悉能覺悟一切諸法；願一

切眾生成就普眼，盡諸境界無所障礙；願一切眾生成就清淨離癡瞖眼，了

眾生界空無所有；願一切眾生具足清淨無障礙眼，皆得究竟如來十力。50 

                                                        
48 《大方廣佛華嚴經》，T10, no. 279, p. 148c9-13。 
49 《妙法蓮華經》，T09, no. 262, p. 35b23-25。 
50 《大方廣佛華嚴經》，T10, no. 279, p. 144c18-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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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現實的肉眼相比，無礙眼、淨肉眼、淨天眼、淨法眼、智慧眼、佛眼、普

眼、清淨離癡瞖眼、清淨無障礙眼都是境界之眼。也可以說它們並不是眼，之所

以以眼來命名是因為它們在修證中發揮了類似眼的功用，而指向的都是解脫的次

第。也因這樣的邏輯，肉眼與佛道的種種指向對應起來。其他部位的捨身也莫不

如是，凡捨棄的都得到了足夠的補償，反而使自己與眾生的生命更加完滿鮮活。

由於菩薩與凡夫了知的不同，捨身在菩薩這裡成為了普通的修行法門。 

六、結論 

《報恩經》以孝為核心。目的就是為瞭解釋佛教思想在世俗層面與「孝」的

衝突。以孝作為切入點，捨身思想也就可以融入其中，逐步為人們接受，進而以

此為引，導入佛法殿堂。 

《華嚴經》則立足於完滿，把捨身從傳統意義上的認知解除開來，消除不必

要的恐懼，也不必加以過多的描述。捨身的普通化其實是境界的圓滿化，把外在

的捨身真正的化為內在的修證。 

《報恩經》與《華嚴經》本生對捨身思想的發展走向了兩個方向，前者是世

俗的，後者是神聖的；前者是解釋的，後者是修證的；前者是完善的鋪陳，後者

是義理的上升。兩者並沒有什麼高下之分，而是佛教思想在不同層面的發展。正

如火宅三車之喻，方便法門本身就是佛法中不可或缺的部分。而且在成佛之前，

也很少有不是方便法的。捨身思想的兩種發展方向只是一個例證，事實上，任何

一種佛教思想都有這兩種發展的傾向，而在上下貫通中圓融無礙。 



完滿與傳播：佛教捨身思想之推進——論《華嚴經》與《報恩經》捨身本生的不同傾向  C-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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